
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中航工业

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

判断，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中航沈飞股份

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议案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方式参

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属于关联交易，本

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定价方式公平、公允，交

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

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体现公司积极介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

相关航空产业，拓展产融结合的广度和深度，有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

绩，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就该事项发表同意意见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康锐     周华     张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年 12 月 25 日 


